
关于申报 202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近期教育部社科司发布《关于 202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申报工作的通知》，结

合我校实际情况，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

我校认定为省部级项目，限报 2项。

二、申报内容

1.本专项任务项目申报需根据课题指南（见附件）的重点研

究方向申报，也可在符合课题指南前提下，结合实际认真凝练、

自拟题目，并在课题名称后用括号注明所依托重点研究方向的

序号。研究课题名称应表述规范、准确、简洁。

2.项目类别及资助额度：高校辅导员研究专项课题原则上每

项资助 2万元，研究周期为 2年。

三、申报条件

1.本专项任务项目限专职辅导员申报（指从事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在岗人员，包括各部门党组织副书记、学工组长、

团总支书记、学工干部等）。

2.申请者必须能够实际从事研究工作并真正承担和负责组

织项目的实施；每个申请者限报 1项，所列课题组成员必须征



得本人同意并签字，否则视为违规申报。

3.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得申报本次项目：

（1）在研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类项目负责人；

（2）所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三年内因各种

原因被终止者，五年内因各种原因被撤销者；

（3）在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各类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各类项目负责人；

（4）202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人；

（5）连续两年（指 2022、2023 年度）申请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未获资助的申请人；

（6）申请 2024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其

他类别项目者。

四、申报办法

1.本次项目采取网上申报方式。教育部社科司主页

（http://www.moe.gov.cn/s78/A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

理平台·申报系统（以下简称申报系统）为本次申报的唯一网络

平台，网络申报办法及流程以该系统为准。

2.自 2024年 3月 22日至 4月 25日受理项目网上申报。申

请人可登录申报系统下载《申请评审书》，按申报系统提示说明

及《申请评审书》的填表要求填写（填写《申请评审书》“申请

者本人近三年来主要研究成果”栏时，请同时填写个人工作实

绩），通过申报系统上传，无需报送纸质申报材料。



五、其他事宜

1.申请人应认真阅研《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

法》及以往立项情况，提高申报质量，避免重复申报。

2.本次项目评审采取匿名方式。为保证评审的公平公正，《申

请评审书》B表中不得出现申请人姓名、所在学校等有关信息，

否则按作废处理。

3.申请人应如实填报材料，确保无知识产权争议。凡存在弄

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的，一经发现查实，取消三年申报资

格，如获立项即予撤项并通报批评。

4.项目申报期间联系人：曾军，电话：8109314。

附件：202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

辅导员研究）课题指南

科研处

2024年 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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